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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6年吉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

加由吉林省证券业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吉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

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

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活动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周二）

15:00-16:3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5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

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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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6年5月12日下午2: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6年5月12日上午9:15至当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6年5月12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海容广场B座（东蔚山路与震宇街交汇处）27层报告厅。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表决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姜云涛先生

6、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407,937,529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6,223,117

股，公司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01,714,412股。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80人，代表股份98,318,4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747%。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11,048,2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03%。 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768人，代表股份87,270,2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24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71人，代表股份11,013,9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77,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通过网络投票

的中小股东766人，代表股份10,936,6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25%。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会议采用的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

议了如下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97,887,797 99.56 288,544 0.29 142,100 0.14 通过

2.00 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97,866,697 99.54 306,944 0.31 144,800 0.15 通过

3.00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97,863,497 99.54 316,344 0.32 138,600 0.14 通过

4.00

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的议案

86,768,203 99.42 360,422 0.41 141,800 0.16 通过

5.00 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97,847,793 99.52 307,622 0.31 163,026 0.17 通过

6.00

关于续聘202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97,862,465 99.54 314,144 0.32 141,832 0.14 通过

7.00 关于2026年度对外捐赠额度预计的议案 97,831,497 99.50 406,744 0.41 80,200 0.08 通过

8.00

关于修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

理办法》的议案

97,822,032 99.50 351,109 0.36 145,300 0.15 通过

注：表格中所述比例（%）指每项提案同意、反对、弃权的股份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根据四舍五入原则计算。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0,583,327 96.09 288,544 2.62 142,100 1.29 通过

2.00 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10,562,227 95.90 306,944 2.79 144,800 1.31 通过

3.00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0,559,027 95.87 316,344 2.87 138,600 1.26 通过

4.00

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的议案

10,511,749 95.44 360,422 3.27 141,800 1.29 通过

5.00 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10,543,323 95.73 307,622 2.79 163,026 1.48 通过

6.00 关于续聘202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0,557,995 95.86 314,144 2.85 141,832 1.29 通过

7.00 关于2026年度对外捐赠额度预计的议案 10,527,027 95.58 406,744 3.69 80,200 0.73 通过

8.00

关于修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

法》的议案

10,517,562 95.49 351,109 3.19 145,300 1.32 通过

注：表格中所述比例（%）指每项提案同意、反对、弃权的股份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根据四舍五入原则计算。

审议议案4时，关联股东姜云涛、金磊、李秀峰、王志刚、解兵、叶朋、朱兴功、李洪谕合计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为11,048,016股，已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哲、孙小鹏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股东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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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伏欣奇拜单抗注射液境内生产药品注册

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一一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金赛药业”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金赛药业

伏欣奇拜单抗注射液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伏欣奇拜单抗注射液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受理号：CXSL2600284、CXSL2600285

申请人：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审批结论：经审查，同意本品开展临床试验

适应症：在启动降尿酸治疗初期的痛风患者中降低急性发作风险

二、药品的其它情况

伏欣奇拜单抗是金赛药业研发的一款全人源抗白介素-1β（IL-1β）单抗，拟用于治疗在启动降尿酸治

疗初期的痛风患者中降低急性发作风险适应症。

痛风是一种由单钠尿酸盐（MSU）晶体沉积引发的常见的炎症性关节病，MSU晶体沉积在关节、肌腱、

滑囊及其周围，以及其他组织内，导致炎症反应和组织损伤。 痛风反复发作不仅会引起不可逆转的关节损伤，

还会增加多脏器损伤风险，如慢性肾脏病、心血管疾病等患病风险，以及全因死亡风险增加。 长期降尿酸治疗

是根治痛风的关键措施，但是，痛风患者开始服用降尿酸药物后，由于血尿酸水平的波动可引起关节内外的

痛风石或尿酸盐结晶溶解，从而诱发痛风急性发作。特别是在降尿酸治疗初期（3~6个月）血尿酸水平显著降

低，约12%~61%的患者可出现痛风急性发作。 现有痛风患者启动降尿酸治疗初期预防痛风急性发作药物在

安全性、有效性、依从性上均有待提升，临床迫切需要启动降尿酸初期降低痛风发作风险疗效更佳、安全性及

耐受性良好、依从性更佳的治疗药物。

伏欣奇拜单抗能够特异性阻断IL-1β与IL-1R的结合， 通过阻断NF-κB的上游通路减少了NLRP3激

活，进而抑制了NLRP3介导的单核/巨噬细胞与MSU晶体互作诱发的炎症反应，抑制了痛风急性发作的启动；

还能通过阻断IL-1β受体激活引起的下游信号通路活化，抑制下游炎症因子的释放、蛋白表达及炎症细胞活

性，抑制痛风急性发作时炎症反应的持续，加速痛风急性发作的缓解。

此前，伏欣奇拜单抗注射液（水剂）已获批开展子宫内膜异位症和非感染性葡萄膜炎的临床试验，其用

于急性痛风性关节炎适应症已在2026年4月29日获批上市；注射用伏欣奇拜单抗（粉剂）已获批开展用于结

缔组织病相关的间质性肺病(CTD-ILD）、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sJIA）适应症的临床试验，其用于急性

痛风性关节炎适应症已在2025年6月30日获批上市。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

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本次临床试验进程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

关于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大成（长）证字[2026]第11-1号

致：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和

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参加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本所声明：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议案所涉及的数字及内容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

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

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

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

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会规则》第六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

本次股东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相关文件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提议并召集。 2026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及提案内容，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巨潮资讯网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进行了公告。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6年5月12日14:00，本次股东会于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海容广场（东蔚山路与震宇街交汇处）B座27层

报告厅召开。 由公司董事长主持本次股东会。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5月12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26年5月12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议事规则》” ）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的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

（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议事规则》及《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股东会通知》” ），本次股东会出席对象为：

1.于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6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所指派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780人，代表股份共计 98,318,44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4.4747%。 具体情况如下：

1.现场出席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及本所律师查验出席凭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12人，代表股

份共计11,048,2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03%。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股东登记在册，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授权委

托书》合法有效。

2.网络出席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68人， 代表股份共计87,270,

2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244%。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和股东代表共771人，代表股份共计11,013,9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7417%。 其中：现场出席5人，代表股份77,300股；通过网络投票766人，代表股份10,936,671股。

（三）会议召集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身份认证）；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

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有权对本次股东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本次股东会的会议提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提案

根据《股东会通知》，提请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提案为：

1.普通决议案：审议《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普通决议案：审议《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3.普通决议案：审议《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普通决议案：审议《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5.普通决议案：审议《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6.普通决议案：审议《关于续聘202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7.普通决议案：审议《关于2026年度对外捐赠额度预计的议案》；

8.普通决议案：审议《关于修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于《股东会通知》中列明并披露，本次股东会实际审议事项与《股东会通知》

的内容相符。

（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采取与会股东记名方式、其他股东网络投票方式就上述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关联

股东已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规定的程序对现场表决进行计

票、监票，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的网络投票数据进行网络表决计票；网络

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表决总数和表决结果；根据现场表

决和网络投票的合并统计，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共计8项，经合并现场及网络投票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的表

决结果如下：

1.�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2025年

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97,887,797 288,544 142,100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5620% 0.2935% 0.1445%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10,583,327 288,544 142,100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6.0900% 2.6198% 1.2902%

表决结果：通过。

2.�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2025

年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97,866,697 306,944 144,800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9.5405% 0.3122% 0.1473%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10,562,227 306,944 144,800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5.8984% 2.7869% 1.3147%

表决结果：通过。

3.�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2025 年 度

利润分配预

案》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97,863,497 316,344 138,600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9.5373% 0.3218% 0.1410%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10,559,027 316,344 138,600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5.8694% 2.8722% 1.2584%

表决结果：通过。

4.�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关于确认

2025年度董

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

的议案》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86,768,203 360,422 141,800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9.4245% 0.4130% 0.1625%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10,511,749 360,422 141,800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5.4401% 3.2724% 1.2875%

回避表决情况：现场出席的关联股东姜云涛、金磊、李秀峰、王志刚、解兵、叶朋、朱兴功、李洪谕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5.�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关于

续 聘 2026

年 度 财 务

审 计 机 构

的议案》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97,847,793 307,622 163,026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5213% 0.3129% 0.1658%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10,543,323 307,622 163,026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5.7268% 2.7930% 1.4802%

表决结果：通过。

6.�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关于

续 聘 2026

年 度 内 部

控 制 审 计

机 构 的 议

案》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97,862,465 314,144 141,832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5362% 0.3195% 0.1443%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10,557,995 314,144 141,832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5.8600% 2.8522% 1.2877%

表决结果：通过。

7.�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 关 于

2026 年 度

对外捐赠

额度预计

的议案》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97,831,497 406,744 80,200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99.5047% 0.4137% 0.0816%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10,527,027 406,744 80,200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5.5789% 3.6930% 0.7282%

表决结果：通过。

8.�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 关

于 修 改

〈董事、高

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

理 办 法 〉

的议案》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97,822,032 351,109 145,300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4951% 0.3571% 0.1478%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10,517,562 351,109 145,300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5.4929% 3.1879% 1.3192%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表决事项与《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一致，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王哲 经办律师：王哲

经办律师：孙小鹏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334� � � � � � �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2026-028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12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05月1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2日9:15-9:25，9:30-11:30，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2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松白路英威腾光明科技大厦A座13楼多功能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申力先生因日程安排冲突，经半数以上董事推

选，由董事田华臣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会议并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86人，代表股份149,449,36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648%。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人， 代表股份71,271,97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628%。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1,376人， 代表股份78,177,39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21%。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380人，代表股份64,264,2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10%。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会议。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方映华律师出席本次股

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经过认真审议，以

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5,520,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976%；反对33,266,3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593%；弃权662,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43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0,335,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7.2046%；反对33,266,3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7649%；弃权

662,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04%。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115,861,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257%；反对32,837,0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720%；弃权750,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502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676,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7.7349%；反对32,837,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0969%；弃权

750,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82%。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情况：同意115,347,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1817%；反对33,350,4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155%；弃权751,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502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162,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6.9351%；反对33,350,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958%；弃权

751,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91%。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115,326,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1678%；反对33,367,2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268%；弃权755,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505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141,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6.9026%；反对33,367,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9220%；弃权

755,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55%。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4、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115,303,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1519%；反对33,370,9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293%；弃权775,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518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117,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6.8657%；反对33,370,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9277%；弃权

775,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66%。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5、发行价格、定价基准日及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同意115,302,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1515%；反对33,365,1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254%；弃权781,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523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117,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6.8648%；反对33,365,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9187%；弃权

781,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65%。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6、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表决情况：同意115,467,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621%；反对33,199,4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145%；弃权782,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523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282,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7.1220%；反对33,199,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6608%；弃权

782,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72%。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7、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115,518,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961%；反对33,018,9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937%；弃权911,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610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333,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7.2010%；反对33,018,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3800%；弃权

911,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90%。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8、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表决情况：同意115,854,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210%；反对31,950,0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785%；弃权1,644,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10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669,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7.7242%；反对31,950,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7167%；弃权1,

644,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91%。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9、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115,999,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6179%；反对31,917,6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568%；弃权1,532,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25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814,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7.9495%；反对31,917,6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663%；弃权1,

532,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42%。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0、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115,858,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233%；反对32,582,3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016%；弃权1,009,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675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672,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7.7293%；反对32,582,3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7006%；弃权1,

009,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01%。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5,274,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1329%；反对33,422,3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637%；弃权752,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503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089,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6.8215%；反对33,422,3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077%；弃权

752,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08%。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5,264,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1259%；反对33,433,1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709%；弃权752,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503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079,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6.8053%；反对33,433,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245%；弃权

752,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02%。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5,330,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1702%；反对33,356,24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194%；弃权762,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145,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6.9082%；反对33,356,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9048%；弃权

762,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70%。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回报措施以及相关主体承

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5,514,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933%；反对33,157,8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867%；弃权777,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52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329,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7.1947%；反对33,157,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5961%；弃权

777,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92%。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无需出具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5,441,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443%；反对32,533,0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686%；弃权1,475,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987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255,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7.0806%；反对32,533,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6239%；弃权1,

475,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55%。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9,425,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106%；反对28,153,1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379%；弃权1,870,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51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4,240,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3.2811%；反对28,153,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084%；弃权1,

870,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05%。

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5,432,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386%；反对33,172,9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968%；弃权843,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564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247,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7.0674%；反对33,172,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6196%；弃权

843,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30%。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5,919,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641%；反对32,754,4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168%；弃权775,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519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733,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7.8242%；反对32,754,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9684%；弃权

775,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74%。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8,246,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1217%；反对28,537,7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953%；弃权2,664,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783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061,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1.4465%；反对28,537,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069%；弃权2,

664,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66%。

1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9,412,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014%；反对27,489,0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936%；弃权2,548,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705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4,226,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3.2598%；反对27,489,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750%；弃权2,

548,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652%。

1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0,129,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813%；反对26,906,2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036%；弃权2,413,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615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4,944,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4.3759%；反对26,906,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681%；弃权2,

413,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559%。

14、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9,284,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157%；反对27,412,9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426%；弃权2,752,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841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4,098,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3.0606%；反对27,412,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566%；弃权2,

752,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28%。

1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2,716,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9098%；反对28,889,5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9543%；弃权2,657,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135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2,716,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0.9098%；反对28,889,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9543%；弃权2,

657,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359%。

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16、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8,387,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4214%；反对24,625,5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916%；弃权2,645,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287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418,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1.5907%；反对24,625,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7439%；弃权2,

645,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54%。

与本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7、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0,509,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358%；反对26,158,2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031%；弃权2,781,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86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5,324,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4.9677%；反对26,158,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042%；弃权2,

781,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281%。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8、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8,670,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4048%；反对27,809,8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082%；弃权2,969,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87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484,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2.1050%；反对27,809,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2742%；弃权2,

969,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208%。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方映华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

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334�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2026-029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英威腾” ）于2026年4月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于2026年5月12日召开了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或“本激励计划” ）和《2025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鉴于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设定的业绩考核目标未

成就，公司需要对31名激励对象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2,682,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

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822,740,600股减少为820,058,60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7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2）。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鉴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宜将减少注册资本， 公司声明如下：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

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公司债权人如逾期未向本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

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同时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三、债权申报方式

1、申报时间：2026年05月13日至2026年06月27日，工作日8:30-12:00、13:3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松白路英威腾光明科技大厦

3、联系人：詹港婷

4、电话：0755-23535413

5、传真：0755-86312612

6、邮箱：sec@invt.com.cn

7、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

报的，除上述文件以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

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8、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5月12日

证券代码：301090�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润材料 公告编号：2026-026

华润化学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事由

2026年5月12日，华润化学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华润化学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等有关规定，鉴于公司未满足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

考核要求以及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公司决定将上述56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528,

13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0）。

本次回购注销，将减少公司总股本1,528,130股，减少注册资本1,528,130元。公司将及时披露回购

注销完成公告，股本总数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公司将于

回购注销完成后履行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程序。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公司总股本及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

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 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

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同时公司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

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包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

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6年5月12日起45日内；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为准。

2.申报登记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高铁新城秀水河路3号领航大厦3栋12楼，邮政编码：213032。

3.联系人：潘金良。

4.联系电话：0519-85778588。

5.联系邮箱：crcchem@crcchem.com。

特此公告。

华润化学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0536� � � �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2026-033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处置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持有本公司股份223,729,38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8.09%）的股东中华映管（百慕大）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映百慕大）计划在本公告披露后的次一个交易日起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被

动减持本公司股份477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17%）。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映科技” 或“公司” ）于近日收到国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贵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国投证券贵州分公司” ）关于协助变卖华映百慕大所持股份的告知材料，

国投证券贵州分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24）粤03执恢1203号之

一】，请其协助变卖华映百慕大所持华映科技股份。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十六条及其他相关规定，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被动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映百慕大持有公司股份223,729,38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8.09%。

二、本次被动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的具体安排

1、被动减持原因：华映百慕大与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被法院裁定强制卖出

华映百慕大持有的公司股份以清偿债务。

2、减持股份来源：华映百慕大所持华映科技股份为华映科技2009年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取得的股份。 本次减持的股份为华映百慕大于2017年2月、2018年6月质押给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并已办理质押登记。

3、被动减持数量：47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7%。

4、被动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5、减持价格区间：按市场价格。

6、被动减持期间：自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后的次一个交易日起3个月内（2026年5月14日至2026年

8月13日）。

（二）华映百慕大持股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1、根据《关于3年内不转让闽闽东股份的承诺函》，华映百慕大与中华映管（纳闽）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映纳闽” ）承诺，自闽闽东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3年内不转让在闽闽东中所拥有

权益的股份。

公司该次非公开发行于2010年3月9日结束，华映百慕大上述持股相关承诺已履行完毕。

2、根据《关于重组方不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承诺》（2014年），华映百慕大、华映纳闽补充承诺如

下：《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变更的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完成股份转增后，华映百慕大、华

映纳闽的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同时自《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变更的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首个交易日起18个月内，华映百慕大、华映纳闽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于2014年9月11日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变更的

议案》，华映百慕大上述持股相关承诺已履行完毕。

华映百慕大本次部分股份被司法处置暨被动减持事项不存在违反其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 承诺

情形。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映百慕大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股

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映百慕大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

被动减持股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国投证券贵州分公司关于协助变卖华映百慕大所持股份的告知材料；

2、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24）粤03执恢1203号之一】。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0735� � � � � � � � �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2026-025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情况

1、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11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具体请详阅公司已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6-013）和《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4）等相关公告。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25年12月31日总股本1,151,513,57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0,302,975.23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如公司股本总数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分

配比例固定的原则对分配总金额进行调整。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的时间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51,513,57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0.3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31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

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07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35元；持股超过1年的，

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0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1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农信楼12层

咨询联系人：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电话：0898-68585243、68581213

传真电话：0898-68585243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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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15:30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9:15-9:25、9:30-11:30、13:00-15:00；互

联网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12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45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吕向阳先生。

6.会议召集、召开的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及《融捷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

托代表人数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表股份数量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现场出席 10 65,052,741 25.0535%

网络投票 468 2,498,349 0.9622%

合计 478 67,551,090 26.0157%

2.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情况：公司全体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现场股东会，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现场股东会。

3.见证律师出席情况：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委派的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对提案进行表决。 提案《2025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为影响中小股东的重大事项，在股东会表决时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

（二）提案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的提案均已获得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意见类型 表决结果（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7,448,790 99.8486%

反对 80,400 0.1190%

弃权 21,900 0.0324%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意见类型 表决结果（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7,463,590 99.8705%

反对 70,700 0.1047%

弃权 16,800 0.024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表决意见类型 表决结果（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2,806,749 96.9768%

反对 70,700 2.4428%

弃权 16,800 0.5804%

3.�审议通过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意见类型 表决结果（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67,439,090 99.8342%

反对 98,800 0.1463%

弃权 13,200 0.019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陈涵涵律师、卢润姿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广东连越律师事务

所关于融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深

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以及《融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关于融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